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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公司基础信息 

1.公司名称：山东高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

2 .注册地址：潍坊市寒亭区禹王北街与浞河路交叉口以

南 

3 .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的主要内容：以特许租赁的形

式运营管理寒亭区城镇污水处理厂项目，处理寒亭区城区

生活污水。 

4 .产品及规模：项目设计日处理能力为3.5万吨/天，总

占地面积约80亩，采用“预处理+A/A/O+AO+二沉池+高效沉

淀池+反硝化深床滤池+曝气生物滤池+接触消毒池”工艺，

出水执行准地表Ⅳ类水质标准排放，满足寒亭区远期城市排水

规划及高铁新城规划需求，并为寒亭区入海河流综合整治及

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积极贡献。 

5.公司简介：山东高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)成立于2008年9月19日，由山东高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根

据《潍坊市寒亭区污水处理项目TOT合作合同书》出资设立，

初始注册资本2000万元。2019年12月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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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改后注册资本为3333万元，股权比例为山东高速投资发展有

限公司持股60%，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股40%。公司

始终牢记国有企业使命担当，严守安全生产底线、达标排放红

线，不断为改善寒亭区的水环境质量，为寒亭区建立循环经济、

创建清洁城市，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作出更大贡献。 

公司下设安全与综合部、财务部、采购部、运营部4个部

室。 

二、职工权益维护信息 

1.人才队伍建设情况：一是公司按照建立现代化企业

治理结构的原则，建立健全“三会一层”，成立党支部、股

东会、董事会(外部董事占多数席位)、及总经理负责的经理层，

并依据“权责法定、权责透明、协调运转、有效制衡”的原

则，建立完善相关规章制度，为公司高效合规开展各项工作

提供保障。二是公司2025年度年末员工总数28人，员工平均年

龄44岁。 

2.劳动、安全及卫生保护情况：一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

三年行动，持续落实安全标准化建设，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安

全、消防安全、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等培训活动12次，开展有

限空间中毒和窒息事故专项应急预案、火灾事故现场处置方

案演练等活动7次。引入消防设施维保单位，规范开展消防设

施维护保养及相关检查工作，及时消除消防安全隐患。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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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隐患排查清零活动，排查整改隐患24个，无重大事故隐

患。公司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，安全生产工作形势稳定。

二是守牢中秋、国庆节假日、汛期等重点时段安全维稳底

线。三是公司重视员工身心健康，注重加强员工劳动安全保

障。持续加强劳动保护，为生产一线员工配备耳塞预防噪音

伤害，配备空气呼吸器、长管式空气呼吸器、四合一便携式

检测仪、五点式安全带等保障有限空间作业人员安全，为电

工等特种作业人员配备绝缘防护用品，配齐汛期物资、消防

物资，确保员工工作安全、安全工作。四是抓实职工餐饮安

全管理。坚持厉行节约、严控成本，择优选用管理规范、品

控严格的餐饮机构承接供餐服务，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。 

三、环保信息 

1.主要污染物的名称：化学需氧量（COD）、氨氮（

NH3-N）、总磷、总氮。 

2.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方式：有组织连续排放。 

3.排放口数量和分布情况：公司设有一个排污口，处理后

的污水集中连续排放，在排污口安装有自动在线监测设施并与

区、市、省及国家环保监督部门联网。 

4.排放浓度和超标情况，以及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：

2025年度化学需氧量（COD）日均值15.3mg/L，执行的污染

物排放标准为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中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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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标准≤30mg/L，累计排放量116吨，消减率93.78%，全年

达标排放；氨氮（NH3-N）日均值0.191mg/L，执行的污染物

排放标准为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中Ⅳ类

标准≤1.5mg/L，累计排放量1.47吨，消减率99.34%，全年达

标排放；总磷日均值0.0993mg/L，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为

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中Ⅳ类标准≤

0.3mg/L，累计排放量0.839吨，消减率98.17%，全年达标排

放；总氮日均值6.85mg/L，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为《地表

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中Ⅳ类标准≤12mg/L，累

计排放量54.5吨，消减率91.12%，全年达标排放。 

5.污泥排放情况：为确保公司产生的污泥能够按照“稳

定化、无害化、减量化、资源化、市场化”原则和“绿色、

循环、低碳”的要求，做到“安全、稳定、达标”处理处置，

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，公司与潍坊联合环境环保科技有限公

司签订了污泥处置协议，污泥处置单位由主管部门潍坊市寒

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确定。 

2025年，公司产生的污泥全部转移处置，污泥产生和转

移工作接受潍坊市寒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潍坊市生态环境

局寒亭分局的管理和监督。 

四、重大项目实施情况 

2025年公司未实施相关重大项目。 


